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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约谈制度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
为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督促和指导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形势较严峻或问题较突出地区的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责任单位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扭转不利局面，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了《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约谈制度》，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书面反馈至我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附件：《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约谈制度》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3年9月5日
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约谈制度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督促和指导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形势较严峻或问题较突出地区的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责任单位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扭转不利局面，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约谈，是指本省行政区域内上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达到约谈条件的下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施工安全监督机构以及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和有关单位进行警示谈话。

    约谈会议由负责约谈的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约谈部门”）分管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主持，约谈部门负责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监管工作的机构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被约谈部门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以及工程项目负责人和总监理工程师等参加。如约谈部门主要负责人认为有必要时，可由主要负责人主持约谈。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约谈：

    （一）各市范围内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施工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达到或超过当年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控制指标，或发生较大以上施工安全事故，或一个月内连续发生2起以上一般施工安全事故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包括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及其施工安全监督机构，下同）；

    （二）一年内其所监管工程发生2起以上一般施工安全事故的市、县（市、区）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施工安全监督机构；

    （三）发生较大以上施工安全事故的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及有关单位；

    （四）一年内发生2起以上一般施工安全事故的施工、监理单位及有关单位；

    （五）在一个扣分周期内，单个工程项目被实施安全生产动态扣分总分值达到60分以上，或所有被扣分工程项目平均扣分值达到45分以上的施工、监理单位；

    （六）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约谈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约谈：

    （一）所监管工程发生施工安全事故的县（市、区）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施工安全监督机构。

    （二）本辖区发生施工安全事故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及有关单位。

 （三）一年内其所承建或监理的工程项目有2项以上或同一工程2次以上，因施工安全问题被当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施工安全监督机构责令全面停工的施工、监理单位。

 （四）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约谈的其它情形。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市、区）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约谈：

 （一）一年内其所承建或监理的工程项目有1项因施工安全问题被本县级（市、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施工安全监督机构责令全面停工的施工、监理企业。

 （二）县（市、区）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约谈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施工安全约谈工作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约谈部门在约谈会议召开前5个工作日内向被约谈部门和单位发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约谈通知书》（以下简称《约谈通知书》），列明被约谈部门和单位名称、被约谈人员、约谈的原因、时间、地点以及需提交的有关书面材料等内容；

（二）被约谈部门和单位在收到《约谈通知书》后，应及时向约谈部门报送参加约谈会的人员信息，并按照《约谈通知书》的要求准备相关材料；

（三）约谈部门召开约谈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整改要求；

（四）约谈部门安排专人记录，形成约谈会议纪要，送被约谈的部门和单位。
    第七条  约谈后，被约谈的部门和单位应针对存在问题，严格依照国家、省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和约谈会议提出的要求进行整改，并在约谈会后10个工作日内将落实约谈会议要求的整改工作方案报送约谈部门。

    第八条  被约谈的部门和单位应按照约谈会议提出的整改要求和时限完成整改工作，并在整改到期后5个工作日内，向约谈部门提交书面整改情况报告。因特殊原因无法在约谈部门提出的整改时限内完成整改任务的，应在整改时限到期前5个工作日内，向约谈部门申请延长整改时限。延长整改时限原则上不超过20个工作日。
    第九条  由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约谈的，应在约谈后15个工作日内将约谈通知书、约谈会议纪要以及被约谈部门和单位的整改工作方案报送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整改结束后，在收到被约谈的部门和单位的整改情况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将整改情况报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条  被约谈部门和单位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参加约谈的，应在收到约谈通知书后提出书面报告并说明理由，重新约定约谈时间，但推迟约谈时间一般不得超过原定约谈时间7天。

第十一条  对不按照本制度的规定接受约谈和不落实约谈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的被约谈部门和单位，约谈部门应对其进行通报批评。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3年9月5日印发
